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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义诊是提供医

疗、预防、保健等咨询服务的非商业性社会公益活动，对于疾病防治、宣传卫生

知识、普及健康教育以及卫生支农等均具有积极的重要作用，是医务人员实践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行动。近年来，各种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

下简称组织单位)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形式多样的义诊活

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在义诊活动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行为，有

个别单位甚至以义诊的名义非法行医、欺骗群众、诈骗钱财，损害人民群众的利

益，造成了恶劣影响。为加强对组织单位组织义诊的管理，规范义诊行为，保障

公民健康和合法权益，现通知如下：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支持组织单

位组织义诊，鼓励各级各类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组织医务人员积极开展或参加

义诊活动。

二、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义诊活动的备案、审查、监督和管理。义

诊组织单位原则上应组织本地区的医务人员在本地区范围内举行义诊，在开展义

诊活动前 15—30 日到义诊所在地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备案；需跨县(区)、市

(地、州)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义诊时，组织单位应在开展义诊活动前 15—

30 日分别向其所在地和义诊所在地相应的县(区)、市(地、州)、省(自治区、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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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三、义诊组织单位到卫生行政部门备案时需提交以下

材料：

(一)义诊情况说明，包括义诊的组织单位，开展义诊的时间、地点，义诊的

内容，参加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名称、医务人员数量及其从事专业等。

(二)组织单位法人代表签发的责任承诺书，包括：在预定时间、地点开展所

备案的义诊，义诊中不从事商业活动，不误导、欺骗公众，不聘请、雇佣非医务

人员提供医疗、预防、保健咨询，不妨碍公共秩序等。

(三)参加义诊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或卫

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置的有效证明(复印件)。

(四)参加义诊医务人员所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出具的同意其参加义诊的

证明。

(五)在城镇公共场所开展义诊须提供城管等部门的同意书。

四、卫生行政部门对按规定提交的全部备案材料进行审查。经审查，不符合

义诊要求的，应明确提出，并在义诊活动前 10 日书面通知义诊组织单位予以纠

正；不纠正者，不得组织开展义诊活动。

五、参加义诊的机构必须是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医疗机构或批准设置的预防、保健机构。

六、参加义诊进行医疗、预防、保健咨询活动的人员必须具有医学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并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执业注册的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参加

义诊需经所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批准，并在义诊时佩带本机构统一印制的胸

卡。



七、义诊组织单位应当按照向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的内容开展义诊。发现有下

列行为之一者，卫生行政部门要立即责成义诊组织单位停止义诊，并依照《执业

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对相关机构和人员

予以严肃处理。

(一)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备案擅自组织的义诊。

(二)组织非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或非医务人员参加的义诊。

(三)在义诊中推销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等，非法作医疗、药品、医疗器

械、保健品等广告或从事其他商业活动。

(四)超出上报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的义诊内容，擅自变更义诊时间、地点等。

(五)弄虚作假骗取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其开展义诊或骗取医疗、预防、保健机

构同意其医务人员参加的义诊。

(六)在义诊中进行封建迷信活动。

八、组织非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或非医务人员参加义诊的视为非法行医，

卫生行政部门可依照《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对

组织单位予以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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